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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340號

傳真：(02)2349-6031

聯絡人：黃師楷

聯絡電話：(02)2349-6028

電子郵件：huangsky@mail.caa.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8日

發文字號：企法字第10900142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發布令、條列條文、交通部函、修正總說明對照表) (1090014225-0-0.

pdf、1090014225-0-1.pdf、1090014225-0-2.PDF、1090014225-0-3.pdf)

主旨：「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業經交通部於中

華民國109年5月27日以交航字第10950060841號令修正發

布施行，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交通部109年5月27日交航字第10950060845號函辦

理。

正本：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本局各

組室、本局所屬各機關(含丁等航空站)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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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2349-2342

電子郵件：yiling@motc.gov.tw

受文者：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交航字第109500608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950060845-0-0.pdf、10950060845-0-1.pdf)

主旨：「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

民國109年5月27日以交航字第10950060841號令修正發布

施行，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正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交通部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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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係於六十三年九月二日發布，歷經十三次

修正施行迄今，為因應實務作業需求，修正相關規定，以資適用。本次

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現行實務多以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等身分證明文件替代戶籍謄本，

為使申請程序更為符合實際需求，爰修正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四

條) 

二、考量空運分提單係屬航空貨運承攬業者與託運人間私契約之憑證，

不涉公眾利益，為使申請程序更為符合實際需求，爰刪除須檢附分

提單等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十五條) 

三、考量與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之規定一致性，配合增訂籌設期間

延展規定，俾利業者依循。(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十一條之一) 

四、為提高行政效率及簡化行政程序，刪除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變更

時需報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備查，並增訂停業、復業及結

束分公司營業時應報民航局備查之規定，以資適用。(修正條文第九

條) 

五、明文規定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可

證者，得將籌設許可、籌設延展期限、結束營業、許可證之核准、

廢止、許可證之發給、換發、補發、註銷與停業及復業等事項委任

及委託航政機關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一條之二) 

六、因應實務作業上國際貿易商業文件有固封交寄需求，並未與郵政法

規牴觸，故刪除相關限制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七、為使外籍業者申請核發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與

國籍業者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一致及明確化，爰修正外籍業者申請核

發許可證應檢附之文件。(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四條    申請設立航空貨運承攬業應檢附下列文件，報請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以下簡稱民用航空局）核轉交通部許可籌設： 

一、 申請書。 

二、 公司章程草案。 

三、 營業計畫：包括資本運用、貨量預估、營運收支預估、人

事組織概況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 全體股東或發起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 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申請表影本。 

          已設立之公司申請增加經營航空貨運承攬業務項目者，應檢附

下列文件，報請民用航空局核轉交通部核准籌設： 

一、 申請書。 

二、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三、 股東會議事錄或股東同意書影本。 

四、 公司章程修正草案。 

五、 營業計畫：包括資本運用、貨量預估、營運收支預估、人

事組織概況及其他有關事項。 

六、 全體股東名冊。 

七、 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影本。 

第七條    經核准籌設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之核定籌設期間內

依法向有關機關辦理相關登記，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民用航空局申

請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用航空局發給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後，

始得營業： 

一、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 公司章程影本。 

三、 股東名簿及董事、監察人名冊。 

四、 加入當地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簽給之會員證影本。 



    未依前項規定於許可籌設期限內申請核發許可證而有正當理由

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二次為限。 

    航空貨運承攬業自民用航空局發給許可證之日起逾六個月未開

業，或開業後停業逾六個月者，由民用航空局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

可後，註銷其許可證，並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部分或全部登記。但

有正當理由並依規定程序於未開業或停業六個月期間內申請核准延

展者，不在此限，惟其核准延展期限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 

第九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英文名稱變更，應先報請民用航空局核准。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中文名稱、組織、代表人、資本額、地址變

更、停業、復業及分公司設立或結束營業，應於辦妥登記後三十日

內，報請民用航空局備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登載事項有變更者，航空貨運承攬業應

檢附換證費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換發。 

第十一條之一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

可證者，交通部得將航空貨運承攬業之籌設許可、籌設期限

延展之許可、結束營業之備查及許可證之核准、廢止等事

項，委任航政機關辦理。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

可證者，民用航空局得將航空貨運承攬業停業、復業之備查

與許可證之發給、換發、補發及註銷等事項，委託航政機關

辦理。 

    前二項委任及委託事項，交通部或民用航空局應依規定

公告，並刊登公報及網站。 

第十一條之二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

可證者，其申請籌設許可、核發許可證，得依海運承攬運送

業管理規則規定，向航政機關提出申請。 



    依前項規定取得海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貨運承攬業合一

許可證者，其申請換發、補發許可證或廢止許可、註銷許可

證，應向航政機關提出申請。結束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並

經航政機關廢止該部分許可者，應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換發航

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 

    已分別領有海運承攬運送業許可證及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之業者，得向航政機關申請換發海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

貨運承攬業合一許可證。 

第十五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簽發之分提單，應載明公司中文或英文之名

稱、地址及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字號，並逐一依序編號。 

第二十四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遞送之國際貿易商業文件，以本規則所訂

書表中所列之文件為限。 

第二十六條    經核准籌設分公司之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

之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向公司主管機關辦理分公司設立登記

後，檢附第七條第一項各款文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核轉交通

部核准，由民用航空局發給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分公司許可證

後，始得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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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申請設立航空貨

運承攬業應檢附下列文

件，報請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以下簡稱民用航

空局）核轉交通部許可

籌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章程草案。 

三、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估、營運收支預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全體股東或發起人

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五、公司設立登記預查

名稱申請表影本。 

已設立之公司申請

增加經營航空貨運承攬

業務項目者，應檢附下

列文件，報請民用航空

局核轉交通部核准籌

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三、股東會議事錄或股

東同意書影本。 

四、公司章程修正草案。 

五、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估、營運收支預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六、全體股東名冊。 

七、公司變更名稱或所

第四條  申請設立航空貨

運承攬業應檢附下列文

件，報請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以下簡稱民用航

空局）核轉交通部許可

籌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章程草案。 

三、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估、營運收支預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全體股東或發起人

戶籍證明影本。 

五、公司設立登記預查

名稱申請表影本。 

已設立之公司申請

增加經營航空貨運承攬

業務項目者，應檢附下

列文件，報請民用航空

局核轉交通部核准籌

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三、股東會議事錄或股

東同意書影本。 

四、公司章程修正草案。 

五、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估、營運收支預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六、全體股東名冊。 

七、公司變更名稱或所

營事業登記預查申

現行實務多以國民身分證

或戶口名簿等身分證明文

件替代戶籍謄本，為使申

請程序更為符合實際需

求，爰修正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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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事業登記預查申

請表影本。 

請表影本。 

第七條  經核准籌設航空

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

個月之核定籌設期間內

依法向有關機關辦理相

關登記，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

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

用航空局發給航空貨運

承攬業許可證後，始得

營業：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股東名簿及董事、

監察人名冊。 

四、加入當地航空貨運

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簽給之會員證影

本。 

未依前項規定於許

可籌設期限內申請核發

許可證而有正當理由

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三

十日內申請延展；延展

期限不得逾六個月，並

以二次為限。 

航空貨運承攬業自

民用航空局發給許可證

之日起逾六個月未開

業，或開業後停業逾六

個月者，由民用航空局

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

後，註銷其許可證，並

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部

分或全部登記。但有正

當理由並依規定程序於

未開業或停業六個月期

間內申請核准延展者，

第七條  經核准籌設航空

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

個月之核定籌設期間內

依法向有關機關辦理相

關登記，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

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

用航空局發給航空貨運

承攬業許可證後，始得

營業：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股東名簿及董事、

監察人名冊。 

四、加入當地航空貨運

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簽給之會員證影

本。 

五、航空貨運承攬業使

用之分提單樣本。 

航空貨運承攬業自

民用航空局發給許可證

之日起逾六個月未開

業，或開業後停業逾六

個月者，由民用航空局

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

後，註銷其許可證，並

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部

分或全部登記。但有正

當理由並依規定程序於

未開業或停業六個月期

間內申請核准延展者，

不在此限，惟其核准延

展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 

一、現行實務上多已改

用電子提單，為使

申請程序更為符合

實際需求，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五款。 

二、因應民眾申請籌設

期間延展之需求，

並考量與海運承攬

運送業管理規則規

定之一致性，爰增

訂第二項籌設期間

延展之規定，俾利

業者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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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惟其核准延

展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

之英文名稱變更，應先

報請民用航空局核准。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

中文名稱、組織、代表

人、資本額、地址變更、

停業、復業及分公司設

立或結束營業，應於辦

妥登記後三十日內，報

請民用航空局備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登載事項有變更

者，航空貨運承攬業應

檢附換證費向民用航空

局申請換發。 

第九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

之英文名稱變更，應先

報請民用航空局核准。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

中文名稱、組織、代表

人、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資本額、地址變

更或設立分公司，應於

辦妥登記後十五日內，

報請民用航空局備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登載事項有變更

者，航空貨運承攬業應

檢附換證費向民用航空

局申請換發。 

一、航空貨運承攬業業

務係以集貨為目

的，考量其業務範

疇尚未涉一般大眾

權益，為促進產業

自由化及國際化，

爰對於該業別之監

理強度採較低度管

理方式。另考量航

空貨運承攬業之董

事、監察人、經理

人等變更須向公司

主管機關辦理變更

登記，為提高行政

效率、簡化行政程

序及法規鬆綁，爰

修正第二項，以資

適用。 

二、考量實務作業需

求，增訂停業、復

業依公司登記辦法

向登記機關登記

後，應報民航局備

查之規定，另增訂

分公司結束營業時

亦應報民航局備查

之規定，修正第二

項規定。 

三、考量與海運承攬運

送業管理規則規定

之一致性，爰修正

第二項之期限。 

第十一條之一  同時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

可證者，交通部得將航

第十一條之一  同時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交通部得

將航空貨運承攬業之籌

明文規定同時經營海運承

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

業申請合一許可證者，得

將籌設許可、籌設延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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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貨運承攬業之籌設許

可、籌設期限延展之許

可、結束營業之備查及

許可證之核准、廢止等

事項，委任航政機關辦

理。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

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

業申請合一許可證者，

民用航空局得將航空貨

運承攬業停業、復業之

備查與許可證之發給、

換發、補發及註銷等事

項，委託航政機關辦理。 

前二項委任及委託

事項，交通部或民用航

空局應依規定公告，並

刊登公報及網站。 

設許可及許可證之核

准、廢止等事項，委任

當地航政機關辦理。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

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

業，民用航空局得將航

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之

發給、換發、補發及註

銷等事項，委託當地航

政機關辦理。 

前二項委任及委託

事項，交通部及民用航

空局應依規定公告，並

刊登於公報及網站。 

限、結束營業、許可證之

核准、廢止、許可證之發

給、換發、補發、註銷與

停業及復業等事項委任及

委託航政機關辦理。 

第十一條之二  同時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

可證者，其申請籌設許

可、核發許可證，得依

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

則規定，向航政機關提

出申請。 

依前項規定取得海

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貨

運承攬業合一許可證

者，其申請換發、補發

許可證或廢止許可、註

銷許可證，應向航政機

關提出申請。結束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並經

航政機關廢止該部分許

可者，應向民用航空局

申請換發航空貨運承攬

業許可證。 

已分別領有海運承

第十一條之二    同時經

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

空貨運承攬業者，其申

請籌設許可、核發許可

證，得依海運承攬運送

業管理規則規定，向當

地航政機關提出申請。 

依前項規定取得海

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貨

運承攬業許可證者，其

申請換發、補發許可證

或廢止許可、註銷許可

證，應向當地航政機關

提出申請。 

已分別領有海運承

攬運送業許可證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許可證之業

者，得向當地航政機關

申請換發海運承攬運送

業暨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 

一、明文規定經營海運

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申請合

一許可證、核發許

可證、申請換發、

補發、廢止或註銷

許可證應向航政機

關提出申請之規

定。 

二、領有海空合一許可

證之業者，於結束

經營海運承攬運送

業時，除向航政機

關申請外，應向民

航局申請換發航空

貨運承攬業許可

證，爰增訂第二項

後段規定。 



6 
 

攬運送業許可證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許可證之業

者，得向航政機關申請

換發海運承攬運送業暨

航空貨運承攬業合一許

可證。 

第十五條  航空貨運承攬

業簽發之分提單，應載

明公司中文或英文之名

稱、地址及航空貨運承

攬業許可證字號，並逐

一依序編號。 

第十五條  航空貨運承攬

業簽發之分提單，應列

印公司中文或英文之名

稱、地址及航空貨運承

攬業許可證字號，並逐

一依序編號。公司名稱

及地址變更時，分提單

樣本應送請民用航空局

備查。 

為配合第七條修正分提單

無需備查，爰刪除後段之

規定。 

第二十四條  航空貨運承

攬業遞送之國際貿易商

業文件，以本規則所訂

書表中所列之文件為

限。 

第二十四條  航空貨運承

攬業遞送之國際貿易商

業文件，以本規則所訂

書表中所列之文件為

限。 

前項文件均不得固

封。 

因應實務作業上國際貿易

商業文件有固封交寄之需

求，刪除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六條  經核准籌設

分公司之外籍航空貨運

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

之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

向公司主管機關辦理分

公司設立登記後，檢附

第七條第一項各款文

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

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

用航空局發給外籍航空

貨運承攬業分公司許可

證後，始得營業。 

第二十六條  經核准籌設

分公司之外籍航空貨運

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

之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

向公司主管機關辦理認

許、分公司設立登記

後，檢附認許及分公司

登記之證明文件，向民

用航空局申請核轉交通

部核准，由民用航空局

發給外籍航空貨運承攬

業分公司許可證後，始

得營業。 

一、為配合公司法修正

廢除外國公司認許

制度，刪除公司認

許相關文字。 

二、為使應檢附之證明

文件一致性及明確

化，爰修正申請核

發承攬業許可證應

檢附之文件規定，

以資適用。 

 


